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综合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一、品种规格
1.1 塑料管材：PVC-U管材、PP-R管材、电工套管等；
1.2 防汛物资：塑料编织袋；
二、检测项目、检验依据、检验类别和判定原则。
2.1 检测项目、检验依据和抽样要求（检测项目按实际样品明示标准要求检验）
2.1.1塑料管材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PVC-U）管材
	尺寸规格
	GB/T 5836.1-2018《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5836.2-2018《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件》
GB/T 18742.1-2017《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
GB/T 18742.2-2017《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
JG 3050-1998《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及配件》
QB/T 2480-2022《建筑用硬聚氯乙烯（PVC-U）雨落水管材及管件》
GB/T 18477.1-2007《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结构壁管道系统第1部分：双壁波纹管材》
GB/T 19472.1-2019《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1部分：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GB/T 13663-2018《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GB/T  10002.1-2006《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等
	（PVC-U）管材、（PP-R）管材、建筑用硬聚氯乙烯（PVC-U）雨落水管材及管件：抽样8米，4米检验样品，4米备样
PVC-U双壁波纹管、埋地用聚乙烯（PE）双壁波纹管材、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Mpp电力管：抽样6米，3米检验样品，3米备样
管件：抽样20个，10个检验样品，10个备样

	
	纵向回缩率
	
	

	
	密度
	
	

	
	拉伸屈服强度
	
	

	（PVC-U）管件
	尺寸规格
	
	

	
	密度
	
	

	
	维卡软化温度
	
	

	（PP-R）管材
	尺寸规格
	
	

	
	简支梁冲击
	
	

	
	静液压试验（1h）
	
	

	
	纵向回缩率
	
	

	电工套管
	尺寸规格
	
	

	
	抗压试验
	
	

	
	抗冲击试验
	
	

	
	弯曲试验
	
	

	建筑用硬聚氯乙烯（PVC-U）雨落水管材及管件
	尺寸规格
	
	

	
	纵向回缩率
	
	

	
	拉伸强度
	
	

	PVC-U双壁波纹管
	尺寸规格
	
	

	
	环刚度
	
	

	
	环柔性
	
	

	
	烘箱试验
	
	

	HDPE双壁波纹管材
	尺寸规格
	
	

	
	环刚度
	
	

	
	环柔性
	
	

	
	烘箱试验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及管件
	颜色
	
	

	
	外观
	
	

	
	平均外径
	
	

	
	炭黑含量
	
	

	
	壁厚及偏差
	
	

	
	氧化诱导时间
	
	

	
	断裂伸长率
	
	

	
	纵向回缩率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
	尺寸规格
	
	

	
	纵向回缩率
	
	

	
	断裂伸长率
	
	


2.1.2 防汛物资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塑料编织袋
	拉伸负荷
	GB/T 8946-2013《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抽样100条，检样50条，备样50条

	
	剥离力
	
	

	
	耐热性能
	
	

	
	跌落性能
	
	


2.2.、抽样的地点：组织单位辖区内的市场、门店、生产厂家等。
2.3、抽样的方法：
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开展抽样；
在市场上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在流通领域（市场）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抽样人员会同检验所人员在事先不通知被抽检单位的情况下，在被抽检单位存放合格商品的场所（销售柜台、卖场、商场、成品仓库等），从同一地点、同一类别、同一规格的样本中按照规定随机抽取；样品一经抽取，应立即封样，且不允许调换，并由抽样人员、市场监督执法人员、被抽检人签字确认。
2.4、样品存放的地点和运送方式：抽取的样品由承检机构带回检测试验场地，检验完成后封存于被抽检单位、承检机构或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2.5、检验类别：监督抽查。
2.6、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四、抽样时间、数量计划和检测时间安排
1、抽样时间安排：抽样时间由组织单位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具体安排，承检机构工作人员随时配合。
2、抽样计划
	序号
	产品名称
	计划批次数
	备注

	1
	塑料管材
	2
	

	2
	塑料编织袋
	1
	

	合计
	3
	


3、检测时间安排：样品按照规定的流程运回承检机构，承检机构即刻安排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承检机构在收到样品后20日内出具检验结果材料（检验报告，检验结果汇总表和商品质量检测分析报告）。
五、结果送达
承检机构应在约定时间内报送检验结果材料（其中检验报告一式 两 份，不合格报告多一份，检验结果汇总表和商品质量检测分析报告）。
六、注意事项
1、承检机构抽样时应在抽样工作单填写所抽商品标注执行标准。若该商品执行企业标准，现场抽样人员应告知受检单位15日内将现行有效企业标准寄送至承检机构或者发送电子档至承检机构。
2、若受检单位未按期提供现行有效企业标准，以及产品标识标注标准错误和未标注标准，承检机构应按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进行检验、复检。逾期后所提供的企业标准，承检机构可不予采用。
3、任何产品所执行的企业标准或所明示质量要求都必须高于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款要求。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4、本方案一式两份，一份存组织单位，一份存承检机构。  
七、异议处理
被抽查单位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15日内，书面向组织单位提出，经同意后确认备检样品进行复检。
安徽省江淮质量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玉龙                        手 机：15171736953
电  话：0551-63620838                 传 真：0551-63620938
网  址：www.ahjhz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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